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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部爭字第 1143406290 號

審 定

主 文一、關於 113 年 8 月(含 108 年 9 月至 113 年 8 月)至 114 年 6 月保險

費計新臺幣 11 萬 3,176 元部分申請審議不受理。

二、其餘申請審議駁回。

事 實一、健保署 2 紙繳款單之計收內容

（一）114 年 9月 19 日列印核發之 114 年 7、8 月合併保險費繳款單

計收申請人及眷屬○○○114 年 7 月至 8 月保險費計新臺幣(下

同)3,304 元。

（二）114 年 10 月 23 日列印補發之保險費、滯納金欠費及執行費繳款

單

1.計收申請人及眷屬○○○113年 8月(含 108年 9月至113年 8月)

至 114 年 9 月保險費計 11 萬 8,132 元。

2.計徵 113 年 8 月(含 108 年 9 月至 113 年 8 月)保險費滯納金計

4,833 元。

3.執行費用 6 元。

4.合計 12 萬 2,971 元(計算式：118,132 元+4,833 元+6 元=122,971

元)。

二、申請人檢附健保署前開 2 紙繳款單影本，一併向本部申請審議。

理 由一、法令依據

（一）全民健康保險爭議事項審議辦法第 2 條第 1 項、第 18 條第 1項第

4 款及第 6 款。

（二）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8條第 1項第 1 款。

（三）行政程序法第 131 條第 1 項。

二、本件審議範圍之認定

查申請人申請爭議審議所檢附之健保署前開 2 紙繳款單雖包括保險

費及滯納金，惟有關滯納金部分，健保署意見書及補充意見已陳明

有關滯納金的部分，該署於申請人申請爭議審議前業依其所請免予

加徵並沖抵其保費在案等語，爰本件審議範圍為健保署計收之申請

人及眷屬○○○113 年 8 月(含 108 年 9 月至 113 年 8 月)至 114 年

9 月保險費計 11 萬 8,132 元，先予敘明。

三、關於 113 年 8 月(含 108 年 9 月至 113 年 8 月)至 114 年 6 月保險費

計 11 萬 3,176 元部分

（一）此部分保險費業經健保署分別於 113 年 11 月 22 日及 114 年 9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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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日將繳款單合法送達申請人，有健保署送達證書影本附卷可稽，

其中 113 年 8 月(含 108 年 9 月至 113 年 8 月)保險費並已移送法

務部行政執行署○○分署行政執行，則健保署再次發單催繳此部

分保險費，僅係觀念通知，即非首揭辦法所定之核定案件，申請

人對之申請審議，尚有未合，應不予受理。

（二）另申請人於 114 年 12 月 16 日(本部收文日)申請審議後，業經健

保署重新核定，認定其中 108 年 9月至 10 月保險費計 2,996 元，

已逾公法上 5 年請求權時效，不予計收，更正 113 年 8月(改為補

收 108 年 11 月至 113 年 8 月)保險費為 9 萬 3,660 元(原為 9 萬

6,656 元)，並以 115 年 1 月 8 日健保○字第 0000000000 號函知

申請人在案，則申請人即可免予繳納 108 年 9 月至 10 月保險費

2,996 元，此部分申請爭議審議之標的已不存在，亦應不予受理。

四、關於其餘 114 年 7 月至 9 月保險費計 4,956 元部分

此部分經審查卷附全戶除戶資料、個人戶籍資料、保險對象投保歷

史、移民署資料介接中外旅客個人歷次入出境資料列印清冊等相關

資料影本，認為申請人及眷屬○○○係中華民國國籍，其等於此部

分 114 年 7 月至 9月保險費計費期間，在臺設有戶籍(申請人 106 年

11 月 8 日恢復戶籍，眷屬○○○85 年 10 月 24 日遷入登記)，均為

本保險強制納保之保險對象，則健保署計收此部分 114 年 7 月至 9

月保險費，並無不合。

五、申請人主張其全家在健保實施前已移居海外，故不了解健保資訊，

近幾年要照顧父母，偶爾回臺，最近 114 年 10 月 22 日回臺收到不

合理之健保欠款及法務部行政執行署通知，至 114 年 10 月 23 日應

繳款 12 萬 2,971 元，其與配偶從未申請或持有健保卡，也未收到

相關資料，其追溯金額近 6 年多(法定最多追溯 5 年)，其年紀大且

不知情，從未申請健保情況下，盼能在情理法考量下重新檢視，並

給予免除方案云云，惟所稱核難執為本案之論據，分述如下：

（一）健保署意見書陳明，略以：

1.全民健康保險投保原則上採主動申報制，課以保險對象主動申報

加保之義務，惟保險對象不為投保申報作為時，該署依職權對於

未加保之保險對象，追溯自合於投保條件之日起，逕予補辦加保

手續，追繳短繳之保險費，並以最近 5 年內之保險費為限，以保

障保險對象之健保權益。

2.為維護申請人健保權益，該署於 107 年 1 月 29 日、107 年 9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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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 日及 112 年 10 月 11 日寄發初設或恢復戶籍未投保者輔導納

保通知單，惟未獲辦理。

（二）按全民健康保險法係經立法院通過、總統公布施行之法律，全國

國民均有知悉及遵循之義務，而全民健康保險法有關強制納保之

規定，乃國家為達成全民納入健康保險，以履行對全體國民提供

健康照護之責任所必要，係實現全民健康保險之合理手段，此種

強制性之社會保險，其保險之條件係由法律規定，一體實施，凡

符合加保資格之保險對象，均有依全民健康保險法及其相關規

定，以適當身分投保及繳納保險費之義務，且全民健康保險法及

其施行細則並未有主管機關須踐行輔導說明告知之義務，人民始

負有以適當身分投保及繳納保險費義務之相關規定，故人民不得

主張未接獲通知、不諳法令或未使用健保資源而主張免除其應負

之義務責任，此有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1 年度簡字第 100 號判決

及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4 年度簡字第 173 號行政訴訟判決可資

參照。

（三）又本國人參加全民健康保險投保資格之認定，以在臺灣地區設有

戶籍為要件，並以戶籍登記資料為準據，健保署依申請人及其眷

屬○○○戶籍資料，以及行政程序法第 131 條第 1 項前段公法上

5 年請求權時效規定，計收其等設有戶籍符合投保資格期間 5 年

內之保險費，自無不合。

六、綜上，關於 113 年 8 月(含 108 年 9 月至 113 年 8 月)至 114 年 6

月保險費計 11 萬 3,176 元部分申請審議不受理；其餘保險費部

分，健保署開單計收，並無不合，此部分原核定應予維持。

據上論結，本件申請為部分不受理，部分無理由，爰依全民健康保險

法第 6 條、全民健康保險爭議事項審議辦法第 18 條第 1項第 4 款、第 6

款及第 19 條第 1 項規定，審定如主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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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 日

本件申請人如有不服，得於收受本審定書之次日起 30 日內向衛生福利部(臺北市

南港區忠孝東路 6段 488 號)提起訴願。

相關法令：
一、全民健康保險爭議事項審議辦法第 2 條第 1 項

「保險對象、投保單位、扣費義務人及保險醫事服務機構對於保險人核定下列

全民健康保險權益案件有爭議時，得依本辦法規定申請權益案件之審議：一、

關於保險對象之資格及投保手續事項。二、關於被保險人投保金額事項。三、

關於保險費、滯納金及罰鍰事項。四、關於保險給付事項。五、其他關於保險

權益事項。」

二、全民健康保險爭議事項審議辦法第 18 條第 1項第 4款及第 6款
「權益案件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應為不受理之審定：四、原核定通知已不

存在。六、爭議之內容非第二條所定事項。」

三、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8 條第 1 項第 1 款
「具有中華民國國籍，符合下列各款資格之一者，應參加本保險為保險對象：

一、最近二年內曾有參加本保險紀錄且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，或參加本保險

前六個月繼續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。」

四、行政程序法第 131 條第 1 項
「公法上之請求權，於請求權人為行政機關時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，因五年間

不行使而消滅；於請求權人為人民時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，因十年間不行使

而消滅。」


